
关于申报 2018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

费资助项目的通知

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

法》（财教〔2016〕277 号）（见附件 1）文件精神，按照《大

连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管理办法》

（大民校发〔2016〕93 号）（见附件 2）的规定，学校决定

启动 2018 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申报与立项工

作，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立项原则

按照财政部、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

法》（财教〔2016〕277 号）的要求，立项原则和资助方向包

括：重点支持 40 周岁以下青年教师提升基本科研能力；支

持本校优秀学生提升科研创新能力；支持优秀创新团队建设；

开展多学科交叉的基础性、支撑性和战略性研究；加强科研

基础性工作。

二、项目分类

(一)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按照成果导向的原则，设立杰出青年、优秀青年支持计

划。重点支持 40 周岁以下青年教师进行探索性、前瞻性、

创新性研究。理工科以 ESI 高被引论文、SCI 一区、二区论

文为导向；人文社科以学校规定的 B 类期刊论文和《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理论版）论文，以及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等高水平研究成果为导向，培育杰出青年、优秀青年。

本项目由学校统一招标遴选，由校学术委员会组织评审，



可与其他项目累计申报，项目成果突出可给予后期等额资助。

（二）优秀研究生支持计划项目：

依据成果导向原则，支持本校优秀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

提高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本项目以本校研究生的高水平研

究成果为导向，采取后期资助方式，由校学术委员会组织评

审立项。

(三) 学科建设稳定支持计划项目

按照绩效目标导向的原则，该项目用于稳定支持各学院

自主开展科学研究。重点支持服务于学科建设、学位点建设、

创新团队建设、科研平台建设等所需的科研项目立项。

本项目由各学院统筹立项，由各学院学术委员会组织评

审。各学院自行设立《年度各学院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绩效

目标》（见附件 3），自行出台《年度各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分配办法》。

理工类学院可按 3 年（2018—2020 年）计划统筹，本年

度按 60 万元进行项目分配，对上半年成果突出的项目，下

半年可适当给予后期资助。人文社科类项目在规定的年度项

目和最低结项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立项。文科各学院（部门）

年度下拨经费依据近三年科研贡献度和教师人数综合考量。

学校根据基本科研业务费资金情况、各学院设立的绩效

目标与立项质量，在下半年可给予后期资助；年底在对各学

院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绩效考评的基础上，对各学院逐步形

成差异性、竞争性支持。

(四)重大项目培育计划：支持申报重大科研项目，开

展多学科交叉的基础性、支撑性和战略性研究。重点培育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

各类国家级项目。

理工类项目由学校在年度申报各类国家级项目中遴选，

人文社科类项目以招标形式另行通知。

(五)专项支持计划：设立服务民族地区科研专项，服务

国家战略，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支持开展智库建设，支持撰写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更好地服

务党和政府决策。本项目由校学术委员会组织评审。

三、项目层次及资助额度

各类项目的层次分类、资助金额见下表。



表 1 各类项目的层次、资助金额及成果要求（理工类）

项目类别 项目层次
资助金

额
最低成果要求（每年）

优秀青年人

才支持计划

（校级招标

项目）

杰出青年

项目

6万元/

年

至少满足以下一条：

1.发表 SCI 一区以上论文（或顶刊论文）；或发

表 2 篇 SCI 二区论文；计算机学科顶会或 A 类

论文；

2.ESI 高被引论文或为 ESI 高被引科学家；

3.获得省部级以上三大科技奖；

4.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5.年到账经费 100 万元以上；

6.成果转化经费 100 万以上；

优秀青年

项目

4万元/

年

至少满足以下一条：

1.发表 1篇 SCI 二区论文；

2.获国际发明专利授权；

3.年到账经费 50 万元以上；

4.成果转化经费 50 万以上；

5.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等；

优秀研究生

支持计划

（校级招标

项目）

优秀研究

生项目

0.5-3 万

元/年

至少满足以下一条：

1.本校研究生发表 SCI、EI 或双核期刊论文；

2.本校研究生申请发明专利；

学科建设稳

定支持计划

（各学院招

标项目）

稳定支持

项目

60 万元/

年

同时满足:

1.满足年度各学院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绩效目

标（见附件 3）要求;

2.年科研经费到账超过 100 万元（不含学校投

入）;

重大项目培

育计划

（校级统筹

项目）

国家级项

目

满足:

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级项目申报平台的初审

优秀创新团

队支持计划

硕士点项

目
另行通知

专项支持计

划

（校级招标

项目）

服务民

族、服务

国家战略

专项

另行通知



表 2 各类项目的层次、资助金额及成果要求（人文社科类）

项目类别
项目层

次

资助金

额
最低成果要求

优秀人才计

划

（校级招标

项目）

杰出青年
6万元/

年/项

至少满足以下一条：
1.获教育部科研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或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一等奖；
2.项目研究提出的理论观点、政策建议等发表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规划办主办的《成果要报》上，或得到省部级以上党政
领导批示并被有关部门采纳；
3.孵化国家级的科研项目；
4.在学校规定的 B类期刊，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
论版）发表论文 2 篇；或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 2篇；
5.科研经费到账 50 万元以上。

优秀青年
4万元/

年/项

至少满足以下一条：
1.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
2.项目研究提出的理论观点、政策建议等发表在省级决策咨
询类期刊（内刊）上，或得到市级以上党政领导批示并被有
关部门采纳；
3.孵化国家级或教育部或省部级重点有资助的科研项目；
4.在学校规定的 B类期刊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理论
版）发表 1篇，或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
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 1篇；
5.科研经费到账 30 万元以上。

学科建设稳

定支持计划

（二级单位

招标项目）

学位点建

设支持计

划

2万元/

年/项

至少满足以下一条：
1.获得市级及以上政府科研成果奖；
2.项目研究提出的理论观点、政策建议等发表在省级决策咨
询类期刊（内刊）上，或得到县级以上党政领导批示并被有
关部门采纳；
3.孵化省部级及以上有资助的科研项目；
4.发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1篇以上，并撰写不低于 3万字的
研究报告，或发表在 CSSCI 来源期刊 1篇以上；
5.科研经费到账 5万元以上。

专项支持计

划

（校级统筹

项目）

智库建

设、党建

研究支持

计划

另行通知

优秀学术

著作出版

计划

另 行 通

知

国家级项目

培育计划

（校级统筹

项目）

另行通知



四、申报要求

1、原则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每年申报

一次，项目起始时间为 2018 年 1 月，各类项目最长不得超

过三年。

2、40 周岁以下是指 1978 年 1 月 1 日之后出生。

3、下列人员不得以负责人身份申报本年度基本科研业

务费项目：（1）无正当理由未按期完成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2）上一轮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验收评审不合格或者延期

结题的项目负责人；（3）2018 年年底前退休的教师。

4、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级项目培育计划项目可与

稳定支持项目累加。原则上同一负责人同一时期只能牵头负

责一个项目，作为团队成员参加者合计不得超过三个项目。

五、立项评审程序

1、项目申请人需填写《大连民族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

项目申请书》（见附件 4）。其中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专项计

划项目于2018年 3 月15日之前报学校科技处、人文社科处。

2、各单位在 2018 年 3 月 12 日之前完成制定《2018

年各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分配办法》（含校内外评

审专家名单）；该办法由各学院学术委员会组织制定，在院

内公示后报学校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

3、各单位应在 2018 年 3 月下旬完成稳定支持计划项

目的评审。各学院需将《2018 年各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绩

效目标申报表》（见附件 3），《2018 年各学院中央高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分配办法》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立

项一览表》（见附件 5）报学校科技处、人文社科处。

4、经批准的项目负责人与学校或学院签订项目任务书。

项目任务书是项目中期检查和项目验收的重要依据。



各单位要认真做好推荐评审，严格把关，确保推荐的项

目科学、可行，预算合理，能够按期完成科研任务。对按期

完成率或完成质量低、或出现经费使用违纪的单位，将在下

一轮次立项中对经费及指标给予扣减。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科技处

联 系 人： 华 维 许小可 白日霞

联系电话：87656353

人文社科处

联 系 人： 李在吉 王凤慧 李洲良

联系电话：87621531

附件：

1. 财政部、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财

教〔2016〕277 号）

2.《大连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管理办

法》（大民校发〔2016〕93 号）

3.2018 年各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绩效目标申报表

4.2018 年大连民族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申请书

5.2018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立项一览表

科技处、人文社科处

2018 年 2 月 11 日


